
海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海政办[2019]10 号

海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十三届

“5·15 政务公开日”活动的通知

各开发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管理区，市政府各部门：

2019 年 5 月 15 日是我省第十三个“政务公开日”,根据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三届“5·15 政务公

开日”活动的通知》（辽政办明电〔2019〕12 号）和《鞍山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十三届“5·15 政务公开日”

活动的通知》（鞍政办明电[2019]9 号）要求，现就组织好

本届“5·15 政务公开日”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深入宣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助力“重实干、强执行、

抓落实”专项行动落实落地。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 至 11：00



三、活动形式

（一）集中和自行开展活动相结合。请税务局、交通局、

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人社局、卫计局、环保局、交通

集团、水务集团到永安环岛集中开展宣传活动；请自然资源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保障局、文化旅游局、商务局、

司法局、公安局、工信局、发改局、供电公司到兴海广场（国

旗南侧人行道）集中开展活动。各镇（区）、不参加集中活

动的各部门自行开展活动，宣传活动要围绕主题，结合本镇

（区）、本部门实际，深入服务窗口、广场公园、企业和社

区等，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重要政策措施等宣

传解读，征求意见建议，解决实际问题。

（二）市营商局、各镇（区）政务服务中心要通过展板、

公告栏、现场咨询等形式，公开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流程、收

费标准、办理结果等工作要素，重点宣传“放管服”改革、

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简政放权、

政务服务标准化等方面改革成果。

（三）各镇（区）、各部门要主动联系新闻媒体，充分

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对活动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宣传标语内容为：推进政务公开，

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政务公开，方便群众办事；宣贯信息公

开条例，助力“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是 2019 年全市绩效管理和



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内容之一，各镇（区）、各部门要制定方

案、周密安排、认真组织，举办好本镇（区）、本部门的“5·15

政务公开日”活动。活动当天，市政府办公室将随机到镇（区）

和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和检查。

（二）积极参与。各镇（区）、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

过问，以现场参与、接受访谈等形式，积极参与活动。

（三）注重实效。各镇（区）、各部门组织举办活动要

符合本镇（区）、本部门工作实际，宣传内容要贴近群众生

活，助力企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四）及时报告。各镇（区）、各部门于 5 月 16 日 11

时前通过电子邮件报送活动简要情况和活动照片 2 张；5 月

19 日 16 时前报送活动总结。

联系人：赵延涛，联系电话：3600900，电子邮箱：

hczwgk360608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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